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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貳、專編 

第一編  住宅社區 

二十三、（刪除）。 

 

第十一編 填海造地 

一、填海造地開發係指在海岸地區築堤排水填土造成陸地之行為，其申

請以行政院專案核准之計畫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之

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為限。 

一之一、申請填海造地應一併檢附開發計畫及造地施工計畫二部分書圖

文件，但為便於申請人作業需要，得先擬具開發計畫送審，

並於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指定期限內檢具造地施工計畫申

請許可。其書圖製作格式如附件四。 

開發案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有規定造地施工之書圖文

件者，免製作附件四之造地施工計畫部分，逕由開發案之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主管法規進行審查。 

三、填海造地其造地開發工程之規劃設計，應調查蒐集之基本資料如

下： 

（一）自然環境資料：氣象、海象（波浪、潮汐、潮位、海流、漂

沙等）、水深與地形、飛沙、地質、土壤、水源（地表水、

地下水、伏流水、水庫供水情形及各標的計畫需水量）、水

質、動植物生態等及其他敏感地區。 

（二）海岸性質及既有海岸設施現況。 

（三）開發區及鄰近地區土地使用現況與社經狀況。 

（四）工程材料來源資料。 

前項第一款水深與地形圖，應為最近二年之實測圖。 

地質鑽探應製作鑽孔柱狀圖及地質剖面（屏狀）圖。鑽孔深度，抽

沙區內以預計抽沙完成後深度加抽沙厚度，填築區內以探測至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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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具有充分支承力之承載層止為原則。於抽沙區內每二十五公頃

至少應有一鑽孔，填築區內每十公頃至少應有一鑽孔。每一開發

案，抽沙區至少需有三鑽孔，填築區至少需有五鑽孔。鑽孔原則

應均勻分佈於填築及抽沙區內，且填築區外圍鑽孔應位於規劃之

堤防線上。 

一百公頃以上之填海造地開發計畫，應有累積鄰近測站之實測氣

象、海象資料，並以每季之平均分佈資料為準。其觀測規定如

下： 

（一）氣象資料主要為雨量與風力，風速站必需設置於海邊，不受

建築物與林木遮蔽處，觀測作業按中央氣象局規定辦理，累

積資料五年以上。 

（二）波浪與潮汐觀測與資料統計參照中央氣象局觀測作業規定辦

理，累積資料五年以上。 

（三）海流觀測每季辦理一次，每次觀測應測得大潮與小潮（約為

十五天）資料，累積資料一年以上。 

（四）漂沙及飛沙調查在冬季季節風及夏季颱風過後各辦理一次，

累積資料一年以上。 

海象觀測資料必須能滿足水工模型試驗及數值模擬計算所需驗證

資料。 

利用鄰近測站海象資料推算設計水位者，須符合二地潮汐性質與

地理位置相近之條件。 

四、填海造地之開發，應優先保育自然資源，保護歷史古蹟與重要文化

資產，維護國防與公共安全、公共通行及鄰近海岸地區之保護。其

開發計畫並應配合區域計畫、都市計畫、行水計畫、港灣與航運計

畫，以及其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計畫。申請填海造地

開發，其地點不得位於下列地區內。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或認定不影響其目的事業計畫之實施及保護標的者，不在此限。 

（一）國家公園區域及其外五公里之範圍。 

（二）依法劃（指）定公告之保育區、保護區或保留區及其外五公

里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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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及其

外五公里之範圍或一般保護區內。 

（四）要塞地帶區範圍及依國家安全法公告之海岸管制區、重要軍

事設施管制區與依其他法令禁建、限建範圍。 

（五）依法設立之海水浴場及其外三公里之範圍。 

（六）縣（市）級以上風景特定區之範圍。 

（七）古蹟及重要考古遺址及其外三公里之範圍。 

（八）重要濕地及其外三公里之範圍。 

（九）海洋放流管三公里之範圍或海底通信纜、海底電力纜、海底

輸油管、海底隧道及輸水管一公里之範圍。 

（十）人工魚礁區及其外三公里之範圍。 

（十一）中央管及縣（市）管河川河口區範圍。 

（十二）活動斷層五百公尺之範圍。 

（十三）已依法令設定之礦區或土石區。 

（十四）經劃編公告為保安林者。 

五、填海造地之開發應調查並分析基地及環境之地形與地質，對於海底

平均坡度大於百分之十，土壤曾有液化情形或液化潛能及附近有海

岸侵蝕或地層下陷之基地，於潛在災害影響範圍內，不得開發。但

經依法登記開業之地質、結構、土木、大地工程、水利工程等相關

專業技師簽證，得克服潛在災害，並經主管機關委由專業機構或學

術團體審查結果相符者，不在此限。 

開發區位在低潮線以外海域者，其工程應經前項相關技師之簽

證，必要時得由主管機關委由專業機構或學術團體代為審查。 

六、填海造地開發應以維持原有海岸沙源之平衡與生態系之穩定，並將

環境影響減至最小為原則。開發面積以適用為原則，面積在二百五

十公頃以上者，應視開發區之土地利用方式及內陸排水需要設置隔

離水道，其寬度應依水工模型試驗及數值模式推算結果決定。開發

基地之形狀，以接近方形或半圓形為原則。 

七、填海造地有關堤防之興建，應先徵得水利主管機關同意，施工前並

須向海堤管理機關申請核准。其佈置應以安全及經濟並重，並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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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原則辦理： 

（一）臨海堤線之走向宜與海底等深線走向儘量一致，以配合當地

自然條件，避免過度影響海岸地形。 

（二）堤線應力求平直圓順，不宜曲折佈置，以避免波浪集中。 

（三）堤址位置應選擇海底地形變化小、坡度平坦與灘面穩定處，

以確保安全。 

（四）堤址位置應選擇地質良好之處，情況特殊須於地質不佳處興

築海堤者，應以挖除或其他方式進行地盤改良。 

（五）堤址水深之選擇，應能避免盛行風浪在堤址前破碎。 

十一、填海造地開發規模在三十公頃以上，或開發區位於侵蝕海岸者，

所興建之堤防應辦理水工模型斷面試驗，並依試驗結果，修正

堤防斷面及堤線。 

前項水工模型試驗至少應包括：安定試驗、溯升或越波試驗，及

堤基沖刷試驗。 

填海造地開發規模在一百公頃以上，且開發區為沙質海岸，應辦

理漂沙水工模型試驗或採用數值模式，且經由實測資料校驗，

以推算開發區及鄰近海岸之地形變化。填海造地開發規模在二

百五十公頃以上時，水工模型試驗及數值模式推算均應辦理，

以相互驗證。 

十三、填海造地填築新生地，應做造地土源分配規劃。填海造地開發計

畫並應配合環境條件及施工時序，採取分期分區方式開發為原

則。 

十四、取土區應考慮公共安全因素，避免破壞生態系或造成重大環境影

響。使用海沙造地，除潮汐灘地應予保留外，以優先使用淤沙

區、浚渫港灣、航道或預定水道之土沙為原則，其浚渫深度不

得影響堤防安全及邊坡穩定，且於下列地區範圍內禁止抽取海

沙： 

（一）平均低潮線及低潮高地之低潮線向海延伸二公里或水深十

五公尺以內所涵蓋之範圍。 

（二）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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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四點之各項資源保護區內。 

（四）現有或計畫堤線向海延伸一點五公里範圍內。 

十五、取土區內應進行地質調查及海底等深測量，以確定沙層性質、分

布、走向、與厚度之變化情形。海沙抽取之品質與地點，應考

慮下列因素： 

（一）海象條件。 

（二）開發用途。 

（三）水深與地質調查結果。 

（四）填方材料性質與填方數量。 

（五）施工期限。 

（六）排泥距離與浚挖船作業能力。 

（七）堤防安全。 

（八）海岸邊坡與海底地形穩定。 

（九）交通阻塞與海難預防。 

（十）生態繁殖及其他環境影響。 

十七、填海之料源以無害且安定為原則，如屬廢棄物者，並應符合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之檢出及相關規定。 

廢棄物填海工程應有具體處理、管理及填埋完成後再生利用計

畫，並採取嚴格排水、阻水及掩埋設施標準。其施工與完工

後，必須持續監測環境，該一監測計畫並應納入開發申請案財

務計畫中。 

二十一、為降低強風吹襲、減少鹽害、遮阻飛沙、穩定水土保持、維護

交通安全及美化環境，填築之新生地除非有其他替代措施，

應配合土地使用，設置防風、飛砂防止、潮害防備等保護林

帶及種植定沙植物。 

前項保護林帶與定沙植物，應選擇數種耐風、耐鹽、耐旱、耐

溫度突變，而易於海濱迅速成長之樹種或植物，且以當地原

生種植物優先考慮。 

第一項保護林帶應配合風向、道路及堤防系統栽植，其最小林

帶寬度（縱深）在主要受風面，主林帶以不小於五十公尺，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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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以不小於一百公尺為原則，新生地供農、林、漁、牧使

用者，保護林帶寬度得減為二分之一。在次要受風面，應視

情況需要規劃設置防風林。 

填海造地之開發位於離島地區者，得視實際情況需要設置防風

林，其寬度不受前項限制。 

二十二、填海造地之開發，應依區域整體發展觀點，區分道路功能，建

立區內與區外完整之道路系統。基地應依開發之面積、人口

規模、產業密度及出入交通量需求預測，設置足夠之聯絡道

路。 

主要聯絡道路容量設計，以尖峰時間不低於Ｃ級之道路服務水

準為考量，且道路等級不得小於標準雙車道公路。 

開發區應開闢通路，以維護民眾之親水及公共通行權益；並於

緊急情況時，供維護國防或公共安全使用。 

二十五、填海造地開發之面積，以適用為原則，不宜擴大需求，開發計

畫應明確說明其土地需求之計量方式。土地使用目的與造地

填築材料性質亦應併同考量，以符合承載力要求。 

填海造地之開發，應依核定之計畫目的及區位環境特性，編定

適當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其使用類別與使用強度及結構工

程之設計建造，依本法、建築技術規則、本規範其他專編及其

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供住宅、工業、商業及遊憩使用之填海造地開發區內，綠地總

面積不得少於全區面積百分之十。綠地、公共設施與必要性服

務設施合計者，其合計面積不得小於全區面積百分之三十。供

農、林、漁、牧者，不在此限。 

二十七、開發區內以重力排水為原則。採離岸式佈置之填海造地，其隔

離水道規劃依下列規定： 

（一）不變更陸域現有水系及現有排水功能為原則，且陸域相

關河川及排水之計畫洪峰流量均能納入隔離水道中宣

洩。 

（二）開發區內之排水，得視需要納入隔離水道中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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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隔離水道內所容納之實際總排水量，其抬高後之最高水

位，應在堤頂高度一公尺以下，且其迴水不能影響現

有堤防之安全及陸域洪泛排洩。 

基地儘可能於規劃排水時，選擇適宜地點設置淡水調節池，

以回收利用水資源。 

有關排水工程之興建，應先徵得水利及下水道主管機關同

意；施工前並須依水利法及下水道法向水利及下水道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 

二十九、填海造地開發區附近有侵蝕情形或可能侵蝕之區段，開發者應

採取海岸防護措施，侵蝕防護計畫並應納入開發申請案財務

計畫中。 

前項防護措施，包括興築突堤、離岸堤、人工岬頭、及養灘工

程等。侵蝕嚴重之海岸，宜併用數種工程方法，以提高海岸防

護成效。 

三十一、申請人之財務計畫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詳列開發計畫各項費用金額，各項費用之估算應依開發

工程直接費用、工程間接費用及財務成本費用情形訂

定估算標準。 

（二）說明開發計畫總經費所需之資金籌措方式並予必要之評

析。 

（三）檢具土地分區圖並編製土地處分計畫書，計畫書內應說

明或記載土地分區編號、面積單位、處分方式（讓售或

租賃）、處分之預定對象、處分之預定時日、以及處分

之預定等價金額，處分計畫中若無特定之預定對象，

則須記載候選對象之資格條件。 

（四）就開發計畫之施工時序及土地處分計畫，編製現金流量

分析表，並說明開發各期及分區之資金來源及資金運

用估算方式。 

（五）就整體財務計畫之損益平衡性給予必要之分析。 

三十二、申請人之財務計畫書其編製應注意或記載下列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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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工程直接費用應按各項硬體建設工程之施工成本估

列，間接費用除須包括因硬體建設產生之各項間接費

用外，亦須包括廢棄物填海工程在施工期間及完工後

之監測設施費用，以及整個開發計畫期間之物價上漲

因素。 

（二）財務成本費用應依開發計畫之資金籌措方式所載融資條

件分列其利息費用。 

（三）土地處分計畫書所載之土地分區編號應與所檢具之土地

分區圖編號相符，所列處分之特定預定對象，應記載

其姓名或名稱、住址及其被選定之理由。 

（四）土地處分之預定等價金額應以單位面積估算之，並應附

有估算方式或推算基礎之資料。 

 

第十三編 農村再生計畫實施地區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一、本專編適用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以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

圍內為限。 

二、符合第一點規定之申請案，應依本規範規定申請審議。但本規範總

編第十四點、第十五點、第十七點、第二十六點至第二十八點、第

三十點、第三十二點、第三十四點、第三十五點、第三十九點、第

四十點、第四十三點及第四十四點規定，不在此限。 

三、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應儘量避免使用特定農業區。 

農村社區得因區域整體發展或增加公共設施之需要，適度擴大其範

圍，其新增之建築用地總面積，以不超過重劃前既有建築用地總面

積一點五倍為原則。 

四、計畫書應就下列事項說明重劃合理性： 

（一）公共設施改善計畫：包含居民需求調查、改善項目、內容及

其必要性等，以及重劃後公共設施維護管理計畫。 

（二）住宅用地需求變更：分析說明人口數及家戶居住用地需求變

動之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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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所有權人意願分析：輔以圖表說明同意與不同意參與重

劃之土地所有權人意見與分布區位。 

（四）財務計畫：包括資金需求總額、貸款及償還計畫。 

（五）周邊農業生產環境之維護管理：輔以圖示說明重劃後農村社

區對於所屬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生產區之影響與維護管理措

施。 

（六）勘選區位合理性：說明勘選聚落因地籍凌亂、畸零不整、公

共設施不足，生活環境品質低落須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

緣由。 

五、計畫書應詳實記載下列有關基地與周邊生產、生活及生態之事項： 

（一）基地與所屬農村再生計畫範圍之農業發展與生活環境情形。 

（二）基地內古蹟民俗文物、信仰空間之現況及區位。 

（三）基地與所屬農村再生計畫範圍水資源或其他自然資源之現況

及區位。 

計畫書應說明重劃後如何維護前項生產、生活及生態資源。 

六、計畫書應說明下列鄰近基地之設施服務範圍： 

（一）市場。 

（二）醫療設施。 

（三）教育設施（幼兒園、國小、國中）。 

（四）公共設施（自來水系統、下水道系統、電力、垃圾處理、警

察派出所及消防站）。 

七、基地聯絡道路，應至少有獨立二條通往聯外道路，其中一條路寬至

少六公尺以上，另一條可為緊急通路且寬度須能容納消防車之通

行。但經區域計畫委員會認定情況特殊且足供需求，並無影響安全

之虞者，不在此限。 

基地重劃完成後所產生之平日尖峰小時交通流量，應不得使基地連

接縣道（含）以上之聯絡道路系統交通服務水準低於 D級服務水準，

優先申請者優先分配剩餘容量。 

前項道路系統無剩餘容量時，申請人應提出交通改善計畫及改善計

畫內容能配合基地重劃時程之證明，並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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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八、農村社區公共設施項目應以改善生活環境必須為原則，設施配置應

儘量以維持農村紋理進行規劃。公共設施項目與配置經區域計畫委

員會審查認為非屬必要或不合理者，得作適度調整。 

基地內既有社區道路應配合農村紋理，順應農村社區發展現況予以

設置，於考量安全、災害防救需要需適度拓寬時，應以最小拆遷為

原則；既有社區外納入重劃部分之新設道路，應儘量順沿自然地形

地貌與既有路徑，避免大規模道路整地行為影響生態環境。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其開發或建築案，人口達下水道法施行細則

第四條所定新開發社區規模時，應依規定設置專用下水道。 

九、基地得依下列規定設置規模適當的社區中心用地，作為社區商業、

圖書、集會、交誼、康樂、醫療保健及其他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

設施之使用，以利提升社區生活品質： 

（一）以不超過住宅用地面積百分之八為原則。 

（二）計畫書應就社區中心可能使用之內容，提供規劃構想。 

基地內得考量集中留設與當地農業相關具供公眾使用之農業經營相

關設施所需用地。 

十、基地內乙種建築用地使用強度，平地不得超過建蔽率百分之六十、

容積率百分之一百五十，山坡地不得超過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

率百分之一百。但基地內既存已編定之建築用地或經區域計畫委員

會審議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一、基地建築型式及景觀設計構想應維持農村景觀及農業生產環境之

特色，並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建築量體、線條、尺度、色彩、高度均應順應當地農村風

貌景觀，並應維持當地農村自然景觀之特色。 

（二）新建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三層樓且不得超過十點五公尺。 

十二、住宅分區之外圍應設置適當之緩衝帶，且得以道路、防風林、綠

帶、河川、區域灌排水路充當。但範圍內既存之建築用地不在

此限。 


